
1 

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

民國 97 年度財務收支，有關轉投資亞太電信

股份有限公司案，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

情事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審計部函報該部交通建設審計處派員抽查交

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（下稱臺鐵局）民國（下同）97 年

度財務收支，據報該局辦理轉投資亞太電信公司案，核

有財務效益未就市場狀況及經營風險妥適衡量等未盡職

責及效能過低情事，報請本院鑒核之案件。 

臺鐵局於 88 年 6 月與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

力霸）協議後，簽署「合資協議書」，以共同籌組經營

固定通信業務之電信公司，並於 89 年 5 月以 80 億元資

產作價轉投資成立東森寬頻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93 年 7

月 12 日更名為亞太固網寬頻股份有限公司，96 年 12 月

3 日更名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均簡稱亞太電

信公司），持有其 12.18％之股份，90 年 1 月雙方另訂

「合約書」，以規範光纜芯線之移轉、使用及付款等事

宜。該公司於 96 年第 2 次股東常會決議每股減資 5 元

計減資 328.4 億元（97 年 4 月 19 日完成），致該局原

投資額 80 億元於 97 年度減為 40 億元。97 年 7 月 16 日

該公司現金增資失敗，故目前資本額為 328.4 億元。另

該局係以鐵路兩側沿線 36 芯光纜芯線及管溝截面積 50

％之 25 年管溝使用補償費 84.25 億元之 80 億元轉投資

該公司，餘 4.25 億元以現金收入，而依轉投資契約之簽

訂，每年可向該公司收取 1 億元管溝使用費；另有房舍、

倉庫年租金收入 0.44 億元，合先敘明。 

本案經本院調閱相關卷證資料及詢問交通部及臺鐵

局相關人員後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後： 

一、臺鐵局轉投資亞太電信公司，評估有欠確實，且有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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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效能不彰之情事： 

(一)按中央政府營業及非營業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

管理要點第 3 點規定：「各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

前，應擬具投資計畫，就下列各項加以評估。……

（四）投資效益(含技術、財務及市場可行性) 分

析。(五) 風險分析。……」及第 4 點規定：「各

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，應檢具投資計畫，報由主

管機關確實審核後，依預算程序辦理。……經完成

第一項程序之投資計畫如有變更，應報由主管機關

審核……」。 

(二)查臺鐵局於 87 年 9 月陳報「臺灣鐵路管理局轉投

資電信事業計畫書」後，再於 88 年 6 月 25 日陳報

該轉投資電信事業修正計畫書予前臺灣省政府，並

奉該府於 88 年 6 月 29 日備查在案。嗣該局於 88

年 11 月 27 日函表示，原投資計畫書呈報時並未進

行資產鑑價，大部分光纖工程正在設計中尚未發

包，而且前固網管理規則未公布，充滿許多未定

數，業務規劃方向以長途電路服務為主，較能符合

該局利益；修正計畫書則在工程大部分已決標，且

完成電信相關有形與無形資產鑑價與作價及大部

固網管理規則於 88 年 5 月 18 日公告，該局並對有

意投資之大型業者展開訪談後修訂完成，因此許多

數據配合實際情況修改。 

(三)次查前揭修正計畫書之內容，如交通部曾提出之意

見所示，臺鐵局原轉投資電信事業計畫書之市場分

析模式、基本假設（第一年市場占有率為 3％，往

後逐年成長，十年內取得 20％市場占有率）相同；

長途出租業務收入、長途電話業務收入亦相同，惟

原計畫書財務狀況預估自 90 年虧損 15.81 億元至

90 年（按：應為 94 年）累積虧損 52.37 億元，95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11799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117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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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純益 10.24 億元，逐年增加，至 99 年純益 50.09

億元；修正計畫書財務狀況則預估自 90 年虧損

17.40 億元至 91 年累積虧損 19.15 億元，95 年純

益 121.76 億元，99 年純益 315.50 億元，兩者純益

差異成幾何級數；又原計畫書規劃資本額 200 億元

、收回期限 10.51 年、內部投資報酬率 12.58％、

淨現值 83 億 332 萬 7,000 元；修正計畫書規劃資

本額 400 億元，兩者規劃資本額差異 200 億元，其

收回期限、內部投資報酬率及淨現值亦將不同（按

：經查修正計畫書之投資效益，僅表示臺鐵局將以

資產作價轉投資電信事業，新電信公司之效益預估

依據該局顧問之分析，若以長途與專線業務為主，

內部投資報酬率為 12.58％，又依據該局對國內大

型之業者訪談資料顯示回收年限約於 2007 年，另依

據麥肯錫顧問公司之看法，第 1 名之新固網業者可

以獲得相當不錯之投資報酬率【大於 20％】，國內

業者之預估約在 24％左右），宜請臺鐵局重新計算

投資效益；修正計畫書將原計畫書壹拾參財務分析

刪除，宜請該局提供及評估轉投資公司之財務、風

險分析等資料。雖該局於前揭 88 年 11 月 27 日函

提供新公司之投資效益及轉投資電信公司之財務

與風險分析資料，且表示純益計算之依據係訪問業

者與顧問之分析，惟其檢送予前臺灣省政府之轉投

資修正計畫書，在公司最低資本額由 200 億元增加

為 400 億元，該局之持股比率由 40％降為 20％及

經營項目由長途電路與電路出租為主變為綜合網

路業務（包含國際、長途、市話）下，其風險分析

竟然相同，且投資報酬部分更將顧問之原分析（經

營項目不變、IRR 不變）、訪談大型業者資料及依

據其他顧問公司之看法臚列於修正計畫書中，顯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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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臺鐵局在修正計畫時，未能確實修正相關評估。 

(四)再查臺鐵局於本院約詢時提供之資料表示，亞太電

信公司 98 年度已轉虧為盈，惟因依公司法規定盈

餘須先彌補虧損，故 98 年度未發放股利。又依交

通部於本院約詢時提供之資料表示，依據核定之轉

投資電信事業計畫書之投資報酬資料分析，預期 98

年度之股利發放為 329,628 仟元，尚未達預期之規

劃。 

(五)綜上，臺鐵局固然因在政府公布固網電信事業初期

只開放綜合網路業務執照及明定該業務實收最低

資本額為 400 億元，致使該局因實收資本額增加導

致持股比率降低及綜合業務營運複雜，而無法主導

轉投資之電信事業。惟該局因應當時變化所研擬之

轉投資電信事業修正計畫書，竟在評估基礎相同情

況下，估計純益差異成幾何級數，復未重新進行財

務及風險之評估，投資效益評估亦未確實，且有投

資效益確實未達預期之規劃，均核有未當。 

二、臺鐵局徵求合資夥伴作業期程匆促，核有欠妥： 

(一)臺鐵局委辦之「電信事業規劃設計期末報告」指出

，基於公帄、公開原則，該局以公開徵選之方式，

尋求合資夥伴，其作業大致分為 4 個步驟：公開徵

求合資建議書、業者訪談、評核合資建議書及協議

談判。 

(二)查臺鐵局於 87 年 11 月辦理公開說明會，參加廠商

中有 22 家寄回合資意願書，其中遠傳電信公司等 9

家業者提出合資建議書，嗣經該局評審小組審查結

果，該等業者均被評為適合合資之對象，最後該局

於 88 年 6 月與力霸達成協議，並簽署合資協議書

。該局於本院約詢時提供之資料表示，該局係將 9

家有合資意願之業者分為 2 類，1 為有能力主導之



5 

 

業者（4 家），另 1 為單純投資業者（5 家），在

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於 88 年 4 月 27 日以 88 交一

字第 15756號函請該局儘速與合作夥伴完成協議之

要求下，該局僅與第 1 類有能力主導新公司之業者

談判。又依據該局於 98 年 7 月 24 日以鐵電訊字第

09680018950 號函復本院表示，第 1 類業者，有因

會談來不及準備而取消者，亦有因固網相關法令規定

尚未底定，電信法修正草案猶待立法院審議批准，

請求俟相關法規釐清後繼續洽商者，復有將僅做單

純投資並不主導固網執照投標者。該局最終僅與同

意參與後續協議之力霸展開談判並完成合資協議。 

(三)綜上，臺鐵局轉投資電信事業，固然規劃有徵求合

資夥伴之程序，惟礙於時程壓力，甚無法與期待相

關法規釐清後繼續洽商之業者進行相關談判，肇致

最終僅與 1 家業者進行談判協議，其作業期程匆促

，核有欠妥。 

三、臺鐵局未能積極催繳代墊亞太電信公司之營業稅，核

有未當：  

(一)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

：「銷項稅額，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，依規

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。」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

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，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，為

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。」同條第 3 項規定：「

進項稅額，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，依規定支

付之營業稅額。」第 39 條規定：「前項以外之溢

付稅額，應由營業人留抵應納營業稅。但情形特殊

者，得報經財政部核准退還之。」是以溢付稅額，

得報經財政部核准退還之。 

(二)查臺鐵局以管溝 25 年期間使用補償費作價轉投資

亞太電信公司，依據該局與該公司簽訂合約書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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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「……管溝之『廿五年期間』使用補償費為捌拾

肆 億 貳 仟 伍 佰 伍 拾 陸 萬 玖 仟 零 伍 拾 捌 （

8,425,569,058）元正……」第 11 條「本合約書之

印花稅由甲乙雙方各自貼用，相關款項均不含營業

稅。」之規定，該局在完成管溝查驗作業並移交該

公司使用後，於 92 年 12 月 22 日檢送統一發票予

該公司，嗣因該公司於同年 12 月 10 日函財政部匇

區國稅局申請退稅迄未獲復，遂於同年 12 月 29 日

退還該局所開立之統一發票。嗣該局再於 93 年 1

月 6 日函請該公司於 93 年 2 月底前繳交管溝補償

費之營業稅 4 億 4,870 萬 4,701 元，惟該公司並未

於營業稅申報繳交截止日期前，如數繳交依規定所

應負擔之營業稅額，且至 98 年 8 月 12 日始繳交到

期日為同年 11 月 30 日，金額 2,127 萬 8,453 元之

本票 1 紙，再於 99 年 3 月 16 日交付到期日為 99

年 3 月 31 日之本票 1 紙，該等款項均已兌現，合

先敘明。 

(三)次查臺鐵局於本院約詢提供之書面資料表示，該局

身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，於屆「營業人開立銷售憑

證時限表」之開立憑證時限，由於尚有客、貨運等

營業收入之營業稅需彙總繳納，為免因逾規定期限

30 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，亦未按應納

稅額繳納營業稅，遭稅捐機關依營業稅法第 51 條

規定按所漏稅額處 1 倍至 10 倍罰鍰，該局不得不

先行墊付該部分之營業稅。該局另於 98 年 7 月 24

日以鐵電訊字第 0980018950 號函復本院表示，為

維護該局之權益，除逐月向亞太電信公司收取利息

外，並於 97 年 1 月 3 日取得債權憑證。 

(四)再查臺鐵局於前揭 98 年 7 月 24 日函表示，亞太電

信公司於 92 年 12 月 29 日去函該局表示有關退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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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尚未獲國稅局函復，故無法繳交營業稅。惟依

據該公司於 99 年 3 月 16 日傳真資料表示，針對該

局 4 億多之營業稅進項稅額，該公司於 93 年 3 月

發函台匇市國稅局申請專案退稅，惟台匇市國稅局

於 93 年 4 月發函通知該公司不予核准，故將此稅

款留抵於以後年度有應納營業稅稅額時予以抵減

。故該公司於爾後月份以留抵營業稅方式抵扣之。 

(五)綜上，亞太電信公司既得將該 4 億多元之進項稅額

作為留抵之營業稅以減少應納營業稅，卻未繳還臺

鐵局代墊之營業稅，該局雖曾陸續催繳該等代墊稅

額，惟逾 5 年始收回該代墊款項，實有欠積極，而

有未當。 

四、臺鐵局在亞太電信公司電信服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正

常情況下，一再同意該公司申請展延已支付票據之到

期日，顯有欠當： 

(一)依據臺鐵局與亞太電信公司簽訂合約書第 4 條規定

：「一、乙方於成立後 25 年內逐年向甲方支付補

償金臺億元整……二、乙方應於交通部特許執照發

照後二週內支付第 1 年補償金壹億元。其後各年補

償金應於當年度開始後 5 日內支付。……」該公司

每年應支付該局 1億元管溝補償金，含稅為 1億 500

萬元。依據該局於本院約詢提供之資料表示，該公

司尚未繳交之款項包括 96 年度及 97 年度管溝補償

金各 1 億 400 萬元（98 年 8 月 17 日業已先行繳交

各年度之 100 萬元管溝補償金），合計 2 億 800 萬

元。前述款項，該公司已於 99 年 1 月 15 日開立分

期本票（到期日分別為 100 年 12 月 31 日、101 年

6 月 30 日、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2 年 6 月 30 日

）交付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亞太電信公司雖於 96 年 1 月 8 日交付臺鐵局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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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日分別為 96 年 9 月至 11 月之票據 3 張，金額共

計 1 億 500 萬元，以支付 95 年度管溝補償金，且

於 96 年 5 月 8 日表示電信服務營運正常，復於 97

年 9 月 12 日表示，事業穩定，財務狀況正常，惟

短期間仍有營運資金調度問題。然自 96 年 4 月 18

日起至 97 年 11 月 27 日止，5 度申請展延票據之到

期日。該局雖曾於 96 年 4 月 14 日簽擬委請律師辦

理催討事宜，卻因該公司於 96 年 4 月 18 日已開立

3 張支票而暫緩催討事宜；另於 96 年 10 月 11 日函

復該公司於 97 年 3 月 31 日前返還應付該局 95 年

度管溝使用補償費，否則將循法律程序辦理；復於

97年 5月及 7月分別函請該公司提出償還期限或償

還計畫，並於 98 年 6 月 1 日函復該公司前 3 張票

據到期後，不再展延及要求該公司於同年 6 月 30

日前繳清 96 與 97 年管溝補償費及利息，否則該局

將依法追索；再於 98 年 12 月 14 日函請該公司於

同年 12 月 30 日繳清，以免該局遭致監察機關懲處

。惟 95 年度管溝補償金臺鐵局於 98 年 7 月 1 日通

知該公司業已收訖，而 96 及 97 年度之管溝補償金

，該公司則於 99 年 1 月 15 日始開立 4 張本票支付。 

(三)臺鐵局雖屢次函請亞太電信公司償還積欠之管溝

補償金，且稱將循法律程序辦理或採取保全措施，

惟在該公司電信服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正常情況下

，一再同意該公司申請展延已支付票據之到期日，

而未能收取該等積欠款項，核有欠當。 

五、臺鐵局公股代表核有未盡職責之情事： 

(一)按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要點第 7 點

規定：「公股代表對於投資民營事業處理下列重大

事項，應在民營事業會商或會議有所決定前，備具

有關資料，加註意見，由參加投資之基金先期報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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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主管機關核示。但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，授權

由參加投資之基金核定。……(四) 財務上之重大

變更。(五) 非金融機構之對外保證與金融機構保

證業務以外之對外保證相關要則之訂定及修改。…

…」。 

(二)查交通部前於 94 年 6 月 23 日以交路字第

0940006893 號函復臺鐵局表示，所報亞太電信公司

董事會議紀錄，討論第一案有關該公司對子公司之

背書保證限額，在不超過該公司近期財務報表資本

淨值 20％及不超過保證子公司近期財務報表資本

淨值範圍內，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，事後再報請董

事會追認乙節，經查該局前曾多次表示，轉投資亞

太電信公司虧損主要原因係為該公司轉投資亞太

行動寬頻電信公司等子公司發生虧損所致，本案該

公司又將對子公司之背書保證限額授權董事長先

行決行，事後再報請董事會追認，投資風險相對提

高，對公司未來財務恐有一定之影響，宜請該局注

意後續保證情形、審慎因應，並適時表達立場，以

確保投資權益。該次會議討論事項業已涉及對外保

證及財務上之重大變更二項重大事項，惟該局並未

先行報核，請改正並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倘因開

會通知單送發時間急切，致未有充分時間報核者，

除請公股代表確實審慎研議外，仍應適時提出反映

。顯見臺鐵局之公股代表未能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

參加民營事業投資要點之規定辦理，核有欠當。 

(三)另查交通部於 98 年 8 月 11 日以交路字第

0980044359 號函復本院表示，鑑於以往亞太電信公

司多次因會議資料提送時間較短，導致臺鐵局報核

期程匆促，該部有未及或未有充分審核期程之情形

，該部除責成該局督促該公司應將會議資料提前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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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外，並請公股代表應秉持維護公股權益之立場，

於會議中審慎因應。 

(四)綜上，臺鐵局之公股代表未能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

參加民營事業投資要點之規定，將董事會討論事項

涉及對外保證及財務上之重大變更等重大事項先

行報核，且有會議資料報核期程匆促，致交通部有

未及或未有充分審核期程之情形，均有未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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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 

一、調查意見函請交通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影附調查意見，函送審計部參考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。 

 


